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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官問責制”有利加強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、有利進－步落實基本法的賦

予特區行政長官行政管理權。行政長官行政管理權需要公務員的配合和執行，世

界㆖許多國家、政府㆗負責參與重大政治決策的主要官員，㆒般都屬政治委任，

由執政的最高行政首長或議會多數黨派組成內閣委任，不屬公務員范疇。其他政

府㆟員，只負責－般行政事務的管理，與政治決策無關，屬公務員范疇，按照公

務員的有關法規和程序予以任用。

目前，香港政府㆗的主要官員兼行政管理者和政治決策㆟的“雙重角色”，

他們既參與決策並負責執行決策，又屬於－般公務員的范疇，無須為決策和後果

負責。香港回歸後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由選舉產生，民主政治的發展，市民

也越來越多參與香港的社會事務、公眾、傳媒對政府運作和制定政策官員的監督

日益嚴謹。但傳統的政府機制，參與並執行決策的主要官員並不對他們的決策和

執行情況負責任，所以傳統的公務員制度所要求的主要官員擔當的角色，已與社

會和市民的要求產生很大矛盾。特區行政長官施行的規劃藍圖，往往受到抵制或

消極對待。這種體制㆘，行政長官的行政管理權和㆟事權在㆒定程度㆖被架空。

特區政府推出“高官問責制”，對於加強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有著十分重要

意義。

㆒、世界經濟－體化，㆗國入世和本港經濟轉型面臨挑戰，香港需要㆒個強

而有力的領導層對日趨複雜的政經形勢作出反應和決策，行政長官需要建立－個

理念相同，團結㆒致的領導層，共同作出政治決策，並通過主要官員的施政落實

對香港行政管理權。



㆓、政府主要官員升遷、調動、革除等要與其制定的政策和效果掛鈎，如他

們的工作㆗出現嚴重政策失誤，或是落實政策時出現過失，或出現嚴重個㆟操守

問題，則可能要㆘台。由於不屬公務員編制，有利選拔社會精英進入領導層，如

80 年代財政司彭勵治和現在的財政司梁錦松，問責制解決精英加入政府主要官

員行列問題，行政長官可以找到有共同理念的公務員和社會精英加入領導層，共

同制定並實施政策，從而保証政府領導層理念－致，施政方向明確，施政更為順

利。

㆔、因為沒有“鐵飯碗”，特區行政長官要對市民負責，必然根據民意行使

其㆟事權，政府主要官員的前途實際㆖掌握在市民手㆗，㆒旦作出錯誤決策，就

必然為政策的效果和執行部門提供的服務承擔全部責任，這將使他們在制定政策

時更為謹慎，務使市民得到服務可望更為完善。

有㆟指責實行“高官問責制”後行政長官權力過大，缺乏有效監督，這不符

合事實的，基本法已經明確規定，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和行政機構賄監督和制衡權

力，如基本法 53 條，立法機構有使行政長官辭職的權力;基本法 64 條規定，特

區政府要對立法機構負責；基本法 73條規定，特區立法機構有權彈劾行政長官。

香港回歸五年來，立法會㆒直扮演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進行監督和制衡的重要

角色，推出“高官問責制”後立法會權力并沒有削減，在問責制㆘香港公務員的

傳統制度和文化也得到保存，除 14 位主要官員外，其他公務員的角色不變，公

務員隊伍依然保持穏定。

綜合以㆖意見，我們支持推行高官問責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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